
海外僑生及港澳生
資格審查與成績採計

103學年度公私立大學校院招生檢討會
中華民國103年9月2日於玄奘大學

李信（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副總幹事）

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國際及兩岸事務處僑教及大陸事務組組長

海外僑生
海外出生連續居留迄今，或最近連續居留海

外6年(醫牙系須滿8年)以上並取得僑居地永

久或長期居留證件之華裔學生。 (僑生回國

就學及輔導辦法)

港澳生
具有香港或澳門永久居留資格證件，並於最

近連續居留港澳或海外6年(醫牙系須滿8年)

以上者。 (香港澳門居民來臺就學辦法)

招生對象
(含研究所、學士班、港二技及僑先部)

-53-



＊自102學年度起新增「港二技」管道

近來報名總人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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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所(碩/博) 學士班(含僑先部) 港二技 總申請人數

生源

香港, 5701人, 
44%

馬來西亞, 2746
人, 21%

澳門, 2483人, 
19%

僑先部結業生, 
1110人, 9%

印尼, 318人, 2%

緬甸, 113人, 1%

美國, 107人, 1%

其他, 454人, 3%

學士班（含僑先部）報名人數總計13,032人

103學年度招生來源分佈計有44國

-54-



資格審查程序

受理表件及核驗
資格審查及

複審
成績採計及
審查結果

依志願分發
及放榜

僑生

港生

澳生

保薦
單位

海華服務基金
香港

臺北經濟文化辦事處
九龍辦公室

澳門試務委員會
澳門

臺北經濟文化辦事處
委託台灣大專校友會

駐外
館處

僑委會

海外聯招會

◎個人申請→
採計各校審查結果

◎聯合分發→
採計測驗或其提列成績教育部

榜單
及

錄取
學生
表件
分
送
各
大
學

受理表件及核驗
資格審查及

複審
成績採計及
審查結果

依志願分發
及放榜

僑生

港生

澳生

保薦
單位

海華服務基金
香港

臺北經濟文化辦事處
九龍辦公室

澳門試務委員會
澳門

臺北經濟文化辦事處
委託台灣大專校友會

駐外
館處

僑委會 海外聯招會

◎個人申請制→
採計各校審查結果

◎聯合分發制→
採計測驗或其提列成績

教育部

榜單
及

錄取
學生
表件
分
送
各
大
學

學校自審
外館驗證

資格審
查

受理表
件

外國學生資格審查程序
外國學生 各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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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港二技、研究所僅提供「個人申請」管道。（港二技可填5個志願）

2.如經「個人申請」錄取，則不得再進入「聯合分發」。

3.同一年度各管道之間，均不得重複錄取。

依成績高低、所
填志願序及該梯
次招生名額分發

可填70個志願
（11~3月）

書面資料
送志願校

審查

依簡章規定
採計測驗/
文憑成績

可填3個志願
（11~12月）

公告錄取名單
（4~8月中

旬）

公告錄取名單
（3月底）

依該校審

查結果、志
願序及招生
名額分發

未獲錄取僑
生
/
港
澳
生

海
外
聯
招
會

各大學自行招生
（公告錄取名單：3月底前或8月中旬以後）

多元入學管道

測驗制
(參加測驗)

•臺校(越南、馬來西亞、印尼)、日本、韓國

•新加坡、菲律賓

•泰北、緬甸

•澳門

申請制
(提列成績)

• 一般免試地區(美加歐非紐澳)：SAT/A Level/中學成績

• 馬來西亞：獨中統考/STPM

• 香港：DSE

• 臺師大僑先部(含印輔班)：結業成績（輔訓成績）

成績採計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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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制成績查核流程

中學成績
A Level
文憑成績

SAT Subject Test 
測驗成績

依報名者選擇所提列之成績

查核成績等第及分數換算對照
1.依僑委會函轉駐外單位調查「一般免試地區學制暨學業成績考評調查表」

2.將高中學歷完成地之成績等第及成績換算成百分制分數

3.採計華語文能力測驗成績 (TOCFL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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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聆聽 敬請指教

http://www.overseas.ncnu.edu.tw/
台灣南投縣埔里鎮大學路1號

Tel:886‐49‐2910900 

Fax:886‐49‐2911182

:overseas@ncnu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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